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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要求從速興建大型綜合文娛中心  
 
2.  蘇西智先生指出，北區區議會議員過往數年與

立法會議員舉行會議時，曾多次反映北區極需從速興建

大型綜合文娛中心；立法會議員於去年 4月與北區區議會
議員會面後，有就此事項與政府當局召開個案會議，但

有關計劃迄今仍毫無進展，北區居民對此感到失望，他

個人亦對此感到不滿。他表示，有關的興建計劃早在區

域巿政局年代已經提出，但後來卻隨區域巿政局被解散

而停頓。顧及政府當前的財政狀況，北區區議會願意縮

少擬議興建的文娛中心的規模，把座位數目由 5000個減
至約 1500個。他希望立法會議員 (特別是從立法會新界東
地方選區選舉產生的議員 )採取切實的行動協助北區居
民爭取落實該要求。他透露，政府當局在 1982年以每平
方呎僅數十元的賠償費徵收有關土地時曾表示會在該處

興建居民康樂設施，以促使土地擁有人合作交出土地。

他再次敦促立法會議員積極為北區居民爭取興建文娛中

心。  
 
3.  廖超華先生補充說，他認為北區區議會議員過

往數年每年與立法會議員見面時所提出的重大事項的進

展並不理想，他希望今次提出的事項能夠妥為跟進及取

得進展。廖先生指出，北區大會堂只有 500個座位，規模
不足夠應付舉辦較大型的社區活動及學校畢業典禮。鑒

於北區大會堂的使用率已接近 100%，而且北區聯同大埔
區的人口合共有 60萬，他殷切盼望興建計劃能盡早落實。 
 
4.  潘忠賢先生表示認同蘇西智先生所表達的不

滿。他今次已是第四次參加每年區議會議員與立法會議

員舉行的會議，但他感覺立法會議員對區議會提出的事

項所採取的跟進行動並不足夠。他不希望區議會議員與

立法會議員的會面只限於社交活動層面。  
 
5.  劉江華議員回應，立法會議員非常重視與各區

區議會議員的會面。然而，立法會議員不能按各區區議

會所提出的要求指令行政當局提交工程計劃建議。  
6.  黃宏發議員表示，立法會議員不能提出導致公

帑負擔的開支建議。雖然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可就各工務

計劃的優先次序進行討論，但有關決定最終仍由行政當

局作出。他指出，在規劃每區的文娛設施時，政府當局

不再單純以該區的人口作標準，而會根據政府的財政赤

字情況、現時由私營機構斥資興建及管理模式發展個別

的康樂及文化設施所進行的試驗計劃所得出的結果、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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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以及不同區域的需要等訂

定優先次序。  
 
7.  陳鑑林議員表示認同北區區議員的發言內容。

他指出，即使觀塘區位於巿中心，觀塘區議會在經歷連

續十多年的爭取興建康樂及文化中心後，政府才在去年

同意在該區展開試驗計劃。他指出，既然政府所委託進

行的區域／地區文化及表演設施顧問研究已經確定了在

8個地區設立社區文化中心的需要，政府當局在此方面的
進展仍然緩慢，政府當局實難辭其咎。他認為政府當局

無需等待試驗計劃有結果才展開有關設施的籌劃工作，

因此政府當局應從速就北區興建大型綜合文娛中心展開

籌劃工作，而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應敦促政府當局就

此事項提交發展時間表。  
 
8.  朱幼麟議員指出，北區區議會議員要求的問題

的徵結可歸納為兩點：第一，現時實行的是行政主導的

政治體制，立法會不能強迫政府提交工程計劃；第二，

北區區議會的要求涉及資源分配。他認為立法會議員應

全力支持北區區議會的訴求，以增加其成功的機會。  
 
9.  黃成智議員表示，作為前區域巿政局及上屆北

區區議會的議員，他與北區區議會議員同樣感到憤怒。

他指出，政府當局把資源投放在大型的計劃 (例如花費 7
億元在柴灣興建青少年發展中心，該計劃最近已停頓 )，
但卻忽略地區的具體需要。他促請立法會議員與區議員

一起監察政府當局建議在全港各區進行的工程計劃，以

免資源錯配。他認為區議會的職權範圍應予以擴大，包

括可推行耗資數千萬元以下的工程項目。  
 
10.  葉曜丞先生表示認同議員所指政府當局錯配資

源的說法，他亦指出，政府當局亦未能切實執行  “以民
為本 ” 的政策。他認為政府當局應按 8個被確定有需要設
立社區文化中心的地區的發展狀況訂立優先次序，由於

私營機構未必有興趣營運文娛設施，而且他們在日後就

有關設施所收取的收費是否合理仍有待驗證，政府當局

應採用實際可行的方法發展文娛設施。  
 
11.  劉應和先生表示這是他第一次出席區議會議員

與立法會議員的會議，他對此類會議能取得的成效存

疑。他指出，北區處於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是國內人

士來港的首站。鑒於國內一個普通的鄉村如沙河村的村

公所亦可容納 2千人，北區應興建一個像樣的文娛中心。 
 
12.  劉慧卿議員提醒與會者《基本法》第七十四條

的規定，即立法會議員不得提出涉及公共開支的法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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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她認為政府目前正面對嚴峻財政赤字，採取 “由私營
機構斥資興建及管理模式發展個別的康樂及文化設施 ” 
的模式會令有關工程計劃早日落實。她詢問北區區議會

有否就此模式展開討論，以及有關的討論結果。她認為，

若有需要，立法會議員、北區區議會議員及政府當局可

就北區區議會議員的要求舉行 3方個案會議。  
 
13.  黃良喜先生回答劉慧卿議員的提問，指北區區

議會曾就由私營機構斥資興建及管理的模式作出討論，

議員大致接受該模式，更有區議員建議政府有關當局在

出售土地時在土地契約內訂明發展商須在該地段上興建

文娛設施。北區區議會一致要求當局落實在該區興建小

型紅磡體育館的計劃。潘忠賢先生補充，指北區區議會

雖然有討論該模式，但並沒有正式通過支持實施該模式。 
 
14.  黃良喜先生提出，部份政黨或可透過其屬行政

會議成員的黨員向行政當局提出建議，或者立法會議員

一致向政府當局提出要求，以達成此事。劉慧卿議員回

應謂，立法會多數議員對某事項若有共識，的確可影響

政府當局對此事項的取態，但立法會必須小心運用這項

權力，亦須顧及公眾的反應；此外，立法會議員目前處

理公眾事務亦不會像外國一些議會般，把不同議題串連

一起，以迫使政府當局遵從。黃宏發議員表示，立法會

多數議員動輒向政府施壓推行某項計劃是一項危險的發

展，亦會動搖行政主導的政府運作模式。  
 
15.  田北俊議員指出，行政會議只會就政策局提交

的建議作出決定，而行政會議成員不會主動向行政當局

提出建議，因此在北區興建大型綜合文娛中心等討論較

適宜在立法會進行。他又指出，不論政府是否面對財政

赤字，政府當局在考慮興建文娛設施時亦須平衡各區的

需要。自由黨認為基於政府資源不足，由私營機構參與

的模式較容易令到興建大型綜合文娛中心的要求得到落

實，尤其是容許在有關中心內開設酒樓及卡拉OK等商業
設施，這樣做亦可以使有關收益補貼使用文娛設施的收

費。  
16.  周錦紹先生表明，北區區議會議員極度不滿在

區域巿政局年代已有完整計劃在北區興建大型綜合文化

中心的工程計劃，因  “殺局 ” 而告吹，現時北區區議會
議員不分黨派，齊心協力爭取在該區興建有關文化中

心，他促請立法會議員在此事上積極提供協助。  
 
17.  黃成智議員告知與會者，當局正研究以由私營

機構斥資興建及管理模式興建大埔新文娛中心，他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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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提出把在北區興建文

娛中心的計劃亦納入試驗計劃內。  
 

立法會秘書處 
 
 
 
 
 
 
 
立法會秘書處 
 
 
 
 
民政事務委員會 

18.  劉江華議員提出盡快舉行立法會議員、北區區

議會議員及政府當局 3方個案會議。黃宏發議員指出，立
法會任期即將屆滿，因而可能無法完成工作，他提議議

員考慮把此事留待新一屆立法會處理。劉江華議員回

應，指立法會不應因任期即將屆滿而停止工作，本屆議

員可先舉行個案會議，並由新一屆的立法會作出跟進。

黃成智議員表示，政府正好利用立法會換屆期間研究立

法會議員及區議會議員所提出的建議。與會的立法會議

員表示同意盡快召開個案會議。劉江華議員進一步指示

秘書處職員，告知政府當局北區區議會對由私營機構參

與的模式感到興趣，希望政府當局循此方面提交建議。

與會的立法會議員同意在討論餘下事項時才一併決定是

否需視察文娛中心的用地 (有關決定請參見第 26段 )。黃成
智議員建議把在各區興建文娛設施的政策事宜轉交民政

事務委員會考慮跟進，與會的立法會議員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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